
 

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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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告更正第 8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彰化縣第 1選舉區當選

人王惠美之得票數為 63,026票。 

依據： 

一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條第 1項、第 69條第 1項。 

二、 本會第 426次委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第 8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，彰化縣第 1選舉區當選人

為王惠美，本會101年1月19日中選務字第1013150027

號原公告得票數為 63,084票，依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1

年 2月 3日彰院賢民數 101年度選聲字第 1號函重新

計票結果，當選人王惠美得票數為 63,026票，特予更

正。 

 

主任委員  張  博  雅 


